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
(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防汛抗旱区级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86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玉溪市江川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江川位于云南中部偏东，东南与华宁、通海两县交界，西南与红塔区接壤，西北与晋宁、澄江两县相邻，其中山区、半山区占71.67%，坝区占15.96%，湖面占12.37%，形成“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格局。历史以来，我区气候、地形、地质特性差异较大，降雨时间集中且强度很大，暴雨洪水是我区洪水灾害的最主要来源。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存在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情况，为保障全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山洪灾害预防工作，继续物资储备、预警平台维护等相关防汛抗旱工作经费支撑。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实时调整，重点保障全区小型以上水库管理员进行“三个责任人”培训和山洪灾害知识培训；同时储备相应物资储备预防应对突发灾害；维护管理江川区山洪灾害预警监测平台，在灾害发生时，能及时准确的预测预警预报等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防汛抗旱区级补助资金28.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坚持强化监督、严格考核。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常备不懈预防为主，全力抢险”和“预防为主，防重于抗，抗重于救”的方针，确保防汛期间不倒一堤，不溃一坝，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农业生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最大限度的减轻水旱灾害损失。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强化责任压实。在水库汛前安全检查过程中，始终把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的落实作为检查重点。调整完成我区76座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对防汛责任告知、签字、现场公示。为确保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到实处，汛前于《玉溪网》上公布我区76座水库、城市防洪、星云湖湖泊和在建水利工程政府部门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和管理单位责任人，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增强防汛责任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通过全国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对变更的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进行填报变更审核工作，并于5月底前完成水利部组织的小型水库“三个责任人”网络培训工作。

2.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经区水利局党组研究，决定由局领导牵头分片开展汛前防汛安全检查。结合局领导分片联系分工和有关责任科室，分成四个检查组开展汛前防汛检查工作。检查内容主要为防汛抗旱责任制落实、水库坝塘工程运行、河道工程运行、乡镇供水和农村供水工程运行、水利工程施工、河渠道清修及水毁修复情况等内容。各检查组对每个乡镇（街道）做到在建工程全覆盖，不同规模水库安全度汛检查不少于3座水库；山洪灾害防御检查不少于1个乡（镇）、每个乡镇不少于1个行政村山洪灾害风险隐患点。并将检查工作情况、发现主要问题、整改要求等情况形成文字材料反馈给乡镇（街道）和区直管水库管理所，督促落实，形成闭环整改。

3.强化应急准备。每年汛前、汛中、汛后对区防汛抗旱储备物资进行清点和物资储备，基本能保障突发灾害的应急保障工作。

4.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工作。遇极端天气，特区气象、应急、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及时向各级防汛责任人推送预警短信，提高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汛期，共发布各类气象预警各类气象信息报告、预警等，遇极端天气，特区应急局及时召集特区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临时会商，会商结果形成专报及时下发至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为科学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提供参考。

5.强化培训宣传。区水利局认真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新定位、新理念、新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大决策部署，有关防灾减灾救灾法规、规划及重要文件，大门口LED显示屏播放“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宣传主题。积极参与区减灾委组织的集中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山洪灾害防范宣传画500余张，单位工作区LED显示屏滚动播放防灾减灾标语，每日累计2800条次。组织职工参加安全知识网上竞赛，营造了人人关心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组织全区水利系统参与全国水利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赛，开展《水安将军》趣味活动，提高全区水利干部的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安全月氛围。组织观看《生命重如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引导广大领导干部职工学深悟透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全局干部职工安全意识、“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2026年度河长制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办公室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江办通﹝2017﹞3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水利局。

项目基本概况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河湖保护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保障好河（湖）长制工作正常开展十分必要。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更新河（湖）长制公示牌，组织开展河长清河行动，清四乱行动，对河道进行适时清理整治，。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2026年度河长制工作经费30.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结合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拨付资金不超过30万元确保工作正常开展。
项目实施成效

河（湖）长制工作正常开展。
